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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財政資源規則工作坊

開場序

莫張懿芳

中介團體監察科副總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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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資源規則

速動資金規定

繳足股本規定

過渡期安排

通知及呈交報表的要求

違反財政資源規則的後果

證券及期貨條例第134條下可對規定作
 出修改或寛免

檢討中介人財務規管制度工作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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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動資金規定


 

因應新的單一發牌系統，以同一套以
 風險為本的方法計算應用於所有持牌
 法團


 

方法類似很多外國管轄權所要求的資
 本淨值，一個融合資本充足水平和流
 通資金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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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動資金規定

將速動資產減去認可負債後， 賸下的速
 動資金雖時刻保持不少於規定速動資金

目的是確保時刻能持有足夠容易變賣的
 資產去償還所有債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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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的處理


 

應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


 

交易日期為準


 

不得抵銷


 

以實質情況方式反映


 

確認在對銷交易中所產生的對手風險


 

因應投資項目／買賣盤按市值計算及作
 出扣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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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動資產

只有在財政資源規則所訂明的資產能計
 算為速動資產

所以其他的資產(例如固定資產，非掛牌
 證券，垃圾債券及公司之間的往來戶口) 

必須全數扣除

在衡量應收款額可否計算為速動資產的
 最終基制在乎公司怎樣在對方未能履行
 責任時取回損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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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可負債

所有計算在資產負債表內的負債*及財
 務調整

財務調整包括對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風險
 或任何形式的擔保的撥備

* 包括並未批核的可贖回股份，但不包括核准
 後償貸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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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速動資金

為「規定速動資金最低數額」及「可變
 動規定速動資金」的較高者

「規定速動資金最低數額」是適用的最
 高者，而非累積

可變動規定速動資金為5% x在計算日
 “經調整負債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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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速動資金


 

基礎原則是：若公司從事受規管的活動存在較
 高的業務風險或持有客戶資產，必須維持較高
 水平的法定資金


 

例如

–證券交易 (RA1) $3M
–期貨合約交易 (RA2) $3M
–資產管理／就證券、期貨合約

提供意見
 

(RA4,5,6,9)
• 受指明發牌條件規限

 
$100k

• 不受指明發牌條件規限
 

$3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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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發牌條件

持牌法團不得持有客戶資產
許多現有顧問，已受制於類似條文的條

 件

證監會接受以上的條件，因認為“處理” 
或“控制”的名稱相等於證券及期貨條例

 附表一中“持有”的定義，各機構應就能
 否遵守新闡釋下的發牌條件而作出自我
 評核

現有顧問不受制於以上的條件已被邀請
 聯絡發牌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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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持有”

就財產而言，包括-
(a) 管有該財產；

(b) 在為指明誰人擁有該財產的所有權或
 誰人有權收取該財產而設置或製作的
 登記冊或其他紀錄﹙不論以何種方式
 編纂或貯存﹚中；登記或以其他方式
 記錄為擁有該財產的所有權或有權收
 取該財產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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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持有”(續)
(c)

 
﹙就經營業務的人而言﹚可在以下情況下該

 將財產轉移予他本人或以其他方式收取該財
 產的利益 –

(i) 另一人擁有該財產的法律上或衡平法上
 的權益;

(ii) 該財產與他經營的業務有關連；及

(iii) 不論該人將該財產轉移他本人或以其他
 方式收取該財產的利益是否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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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足股本


 

只作為「入門」要求


 

此用語並未在財政資源規則中作出定義，只須採用
 其通用的解釋


 

例如：

– 證券交易 (RA1) $5M
– 期貨合約交易 (RA2) $5M
– 資產管理／就證券、期貨合約

提供意見 (RA4,5,6,9)
• 受指明發牌條件

 
不適合

• 不受指明發牌條件
 

$5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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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期安排

六個月過渡期給予豁免人士﹙將在1.4.03
 後被視為持牌法團﹚及現有的顧問

在此期間，現有顧問不須遵守速動資金
 規定或繳足股本要求，呈交申報表，通
 知證監會，但須

– 遵守$500K有形資產淨值要求；及

– 就違返此條例向證監會申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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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／呈交報表要求


 

持牌法團

– 如無能力或無能力確定是否可遵守財政資源
 規則，須盡快通知證監會﹝證券及期貨條例
 第146條﹞

– 須在若干情況下通知證監會《證券及期貨
 ﹙財政資源﹚規則》﹝第54及55條﹞

– 須定期呈交申報表《證券及期貨﹙財政資
 源﹚規則》﹝第56條﹞

– 須就證監會要求提供該會指定的資料《證券
 及期貨﹙財政資源﹚規則》﹝第57條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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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及期貨條例下的通知要求

持牌法團如無能力或無能力確定可否遵
 守

– “指明數額規定”，即速動資金及繳足
 股本規定﹙見證券及期貨條例第146(1) 

條﹚︰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的範圍內盡
 快以書面通知證監會

– 其他《證券及期貨﹙財政資源﹚規
 則》的規定︰1個營業日內以書面通知

 證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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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《證券及期貨﹙財政資  
源﹚規則》的通知要求


 

見《證券及期貨﹙財政資源﹚規則》 第55條


 
須在1個營業日內作出書面呈報


 

例子

– 速動資金跌至低於規定速動資金的120%
– 速動資金跌至低於向證監會呈交的最近期申報表

 中述明的速動資金的50%
– 過往向證監會呈交的申報表所載的資料已變成誤

 導性

– 銀行貸款的總額超出信貸的總限額

– 連續3個營業日無法償付信貸提供者催繳的付款

– 貸款人已告知將行使出售其抵押品的權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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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格式

須詳細列明

– 該情況的全部詳情及理由

– 正為，已為或擬為改善其沒有／沒能力遵
 守規則所採取的步驟的詳情

證監會可就此要求取得其他資料或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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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未能遵守財政資源規則


 

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146條，持牌法團如無能力
 或無能力確定是否能遵守“指明數額規定”，除

 通知證監會外，須立即停止進行受規管活動。
 獲證監會准許外﹙證監會可附帶條件﹚。


 

再者，如證監會合理地相信法團無此能力，便
 可暫時吊銷牌照，或准許該法團進行受規管活
 動﹙證監會可附帶條件﹚。


 

證監會須給予有關持牌法團合理陳詞機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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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則


 
“指明數額規定”如沒有通知及停止進行受規

 管活動，即屬犯罪
– 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可處罰款$1,000,000及監禁2

 年，如屬持續的罪行，則可就罪行持續期間的每
 一日，另處罰款$100,000。

– 經循簡易程序定罪，可處第6級罰款﹙$50,000至
 $100,000﹚及監禁6個月，如屬持續的罪行，則可
 就罪行持續期間的每一日，另處罰款$10,000。


 

有關其他規則
– 一經公訴程序定罪，可處罰款$200,000及監禁1年

– 一經循簡易程序定罪，可處第5級罰款﹙$25,000
 至$50,000﹚及監禁6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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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及期貨條例第134條  
有關對規定作出修改的權力

由於採用放諸四海皆準的方針，在某
 些情況下若干財政資源規則要求對持
 牌法團來說可能造成不合理的負担

如證監會信納投資大眾的利益不會受
 損害，便可應申請對規則作出修訂或
 寛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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